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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订前 修订后 

1 
第 六 条 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
881,748,400元。 

第 六 条 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
882,482,900元。 

2  

新增：第十二条 公司根据中国共产党章

程的规定，设立共产党组织、开展党的活

动。 公司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。 

（注：其后条目序号依次顺延。） 

 
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881,748,400
股，全部为普通股。 

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882,482,900
股，全部为普通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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